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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

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

及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

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以现金 127,167.70万元收购西藏大同康宏医疗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更名为“芜湖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”，

以下简称“芜湖大同”）持有的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

孜赛勒康”）100%股权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

将达孜赛勒康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，说明如下： 

 一、交易实施情况 

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及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九次会议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5 年 9 月 20

日与达孜赛勒康及其股东芜湖大同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于 2015 年 12 月 11

日，与达孜赛勒康及其股东芜湖大同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》。 

 2015年 12 月 30日，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

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。 

 2016年 1 月 20日，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措施 



芜湖大同承诺达孜赛勒康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、 

2019年度、2020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

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,165.00万元、11,141.00 万元、15,235.00万元、19,563.00 

万元、21,410.00万元、23,480.00万元。 

如在承诺期内，达孜赛勒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

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，则芜湖大同应在当年度《专项审核报告》在指定媒体披露 

后的十个工作日内，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。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： 

当期应补偿金额=（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－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

利润数）÷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×本次交易的总对价－已补偿金额  

（1）根据本条规定如芜湖大同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，由芜湖大同

以现金补偿。  

（2）无论何种情况，芜湖大同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达孜赛

勒康股权的交易总对价。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，按 0 取值，

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。 

三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

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》（京永专字（2020）第

310190号），达孜赛勒康 2019年实现盈利数为 1,294.24万元，完成率为 6.05%。

2015年-2019年，达孜赛勒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： 

年度 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

承诺数（万元） 实现数（万元） 差额（万元） 完成率 

2015 年度 6,165.00 6,183.67 18.67 100.30% 

2016 年度 11,141.00 12,703.53 1,562.53 114.03% 

2017 年度 15,235.00 16,619.05 1,384.05 109.08% 

2018 年度 19,563.00 19,520.87 -42.13 99.78% 

2019 年度 21,410.00 1,294.24 -20,115.76 6.05% 



2015-2019年度 73,514.00 56,321.36 -17,192.64 76.61% 

根据协议内容，芜湖大同将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

协议》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款 22,541万元。 

四、达孜赛勒康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

达孜赛勒康 2019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原因如下： 

1、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收益法盈利预测，达孜赛勒康业绩承诺期内与

部队医院合作的肿瘤中心项目收入比重较大。但因相关政策的原因导致与部队医

院合作的模式无法持续。尽管达孜赛勒康在医院托管和投资运营方面做了大量工

作，也取得一定成果，但与此前以运营肿瘤治疗中心为主的业绩增长预期相比，

仍有明显差异。 

2、达孜赛勒康 2019年下属部分医院受经济因素及其自身实际经营情况的影

响，未能完成业绩承诺。 

3、达孜赛勒康下属部分医院因未能完成业绩承诺，经评估机构及会计师审

计，对达孜赛勒康下属部分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医院，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，导致

达孜赛勒康 2019年净利润减少。 

    五、道歉声明 

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对达孜赛勒康未能完成 2019 年的业绩承诺目标深表遗

憾，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诚挚致歉。 

后续，公司将督促相关补偿义务人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股权转让协议

的补充协议》的约定条款，履行补偿义务，并及时披露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后续

进展。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


